附1
采购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2022年地下水污染源监测现状信息调查项目
	
	（一）项目基本概况
按照《重点污染源（区域）地下水环境监测现状调查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总站土字〔2020〕134号）要求，开展地下水污染重点行业企业（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、轻工纺织、金属表面处理等其他行业）污染源监测现状信息调查。
（二）工作内容
协助我院开展地下水污染重点行业企业（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、轻工纺织、金属表面处理等其他行业）不少于35个污染源监测现状信息调查。
（三）时间要求
2022年8月15日前完成不少于35个污染源监测现状信息调查现场踏勘、资料核实，2022年8月25日前提交调查原始记录表等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、报价要求
（1）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；（4）需完成不少于35个污染源监测现状信息调查，如完成数量超过35个污染源，采购人不再追加经费。
（2）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2022年7月-2022年9月。
（2）服务地点：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5号
3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2022年9月30日前。
（2）交付地点：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5号
4、付款条件
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50%；2022年10月15日前，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，7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余款。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。
5、其他要求
（1）提供本项目服务方案包括项目实施方案、项目质量控制方案
（2）提供相关业绩证明
（3）提供项目实施团队证明材料
（4）售后服务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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